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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新聞 106-0808 

一、 列舉扣除額 保費占最多。 

二、 同一年內有 2次以上之贈與時，要如何辦理贈與稅申報呢。 

三、 扣繳義務人給付所得未據實填報扣繳憑單應予處罰。 

四、 個人因調職、非自願離職或其他非自願性因素出售 持有期間在 2年以下房屋、

土地，須符合財政部公告之情形，始得適用較低稅率課徵所得稅。 

五、 消費夠力 營業稅上半年增 3%。 

六、 透過網路社群銷售貨物，小心遭補稅裁罰。 

七、 勞部認定客運駕駛工時。 

八、 境外電商營業人匯款繳納營業稅應注意事項。 

九、 學者：民眾可能吃老本。 

十、 檢舉逃漏稅，未必有獎金可拿。 

十一、 營利事業對「2017臺北世界大學運動會」之捐贈，屬對各級政府之捐贈，

不受金額之限制。 

十二、 營業人銷售之商品屬已經加工之農、林、漁、牧產物、副產物時，請勿將

應稅統一發票誤開為免稅統一發票。 

十三、 贈與農地要免稅不可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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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列舉扣除額 保費占最多 

2017-08-08 05:08 經濟日報 記者林潔玲╱台北報導 

根據財政部統計 2015 年綜所稅結算申報資料，2015 年申報的標準扣除額達

6,721 億元，整體申報戶近八成四採用標準扣除額。而在列舉扣除額 2,577 億

元當中，以人身保險費 713 億元占最多。 

總扣除額包含免稅額、一般及特別扣除額。免稅額是對個人基本生活費用的

減除，一般扣除額為對家庭必要開銷的減除，而特別扣除額則含產生所得必

要花費及家庭其他特殊需求的減除。 

而一般扣除額分為標準與列舉兩種，根據財政部統計，2015 年申報的列舉扣

除額 2,577 億元。若按所得五分位來看，第一分位為最低所得 20%、第五分位

為最高所得 20%族群，而第一到第四分位組多採標準扣除方式，金額各約 1,400

億元。而最高所得組採標準或列舉方式申報者戶數各半，但其列舉扣除額達

1,817 億元，為標準扣除額的 1.6 倍。 

整體來看列舉項目，2015 年列舉扣除額中，以人身保險費 713 億元、占 28%

最多，醫藥及生育費約 507 億元居次，第三則是全民健保費。 

至於 2015 年申報的標準扣除額則為 6,721 億元，由於標準扣除額隨消費者物

價指數（CPI）累計漲逾 3%時、或是配合政策皆會進行調整。2006、2008、2009、

2013、2015 年皆陸續調高標準扣除額，扣除金額逐年提高至 2015 年達到 9,298

億元，十年增幅近一倍。  

【2017/08/08經濟日報】@ http://udn.com/ 

 

http://udn.com/


中山通訊 106-0808 

3 

 

 

二、同一年內有 2次以上之贈與時，要如何辦理贈與稅申報呢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表示，有位林小姐來電詢問，其於年初已贈與兩百萬元與女兒，但

現在又想贈與一筆金錢給兒子，是不是需要辦理贈與稅申報?又該如何辦理? 

該局說明：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24條規定，贈與人在一年內贈與他人之財產總值超過

贈與稅免稅額新臺幣(下同)220萬元時，應於超過免稅額之贈與行為發生日後三十日

內，向主管稽徵機關依規定辦理贈與稅申報。 

高雄國稅局進一步說明，贈與人每次贈與均應依規定申報，若在同一年內有 2次以上

之贈與行為，不論受贈人是否為同一人，應於辦理最近一次贈與稅申報時，將同一年

內以前各次贈與財產價額合併申報，並於申報書「本年度內以前各次贈與」欄內註明

以前各次申報納稅情形，以便稽徵機關核定。但各次贈與價值之合計數仍在免稅額 220

萬元以下者，可免申報，但因辦理產權移轉登記，需要贈與稅免稅證明者，仍應辦理

申報。又贈與現金或存款者，應檢附贈與人之存摺影本、贈與資金來源相關證明文件

及受贈人之存摺等資料。所以林小姐如贈與兒子之金額與年初贈與女兒之金額加起來

超過免稅額 220萬元，應於超過免稅額之贈與行為發生日後三十日內向其戶籍所在地

之國稅局辦理贈與稅申報。【#305】 

新聞稿提供單位：前鎮稽徵所 職稱：助理員 姓名：黃秋萍 

聯絡電話：（07）7151511分機 6139 

更新日期：106-08-08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高雄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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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扣繳義務人給付所得未據實填報扣繳憑單應予處罰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表示，依所得稅法規定，扣繳義務人負有扣取、繳納稅款並於規定

期限內據實填報扣免繳憑單之義務，如扣繳義務人已扣繳稅款，惟未依規定「據實」

填報扣免繳憑單者，仍應按扣繳稅額處 20%之罰鍰(但最高不得超過 20,000元，最低不

得少於 1,500元)，但逾期自動辦理更正申報者，減半處罰，請扣繳義務人特別留意。 

該局舉例，甲君為 A商號負責人，即所得稅法規定之扣繳義務人，該商號於 103年度

給付租金 1,200,000元予出租人乙君，已依規定扣繳稅款 120,000元，惟於 104年 1

月份向國稅局申報扣繳憑單時，誤將前開租賃所得人填報為丙君，遲至同年 2月 22日

始自動辦理更正申報所得人為乙君，該局乃以甲君未依限據實填報扣繳憑單，按扣繳

稅額 120,000元計算 10%罰鍰 12,000元，因自動辦理更正申報者，最高不得超過 10,000

元，乃處罰鍰 10,000元。甲君不服，復查主張其已依規定扣繳稅款，並於法定期限內

完成扣繳憑單申報，事後自行發現所得人資料繕打錯誤，即自動申請更正，已善盡扣

繳義務人之職責，請予免罰。該局以甲君為 A商號之扣繳義務人，應注意所填報所得

人之正確性，然其誤將該扣繳憑單之所得人填報為丙君，並非實際所得人乙君，自屬

未依限「據實」填報扣繳憑單情事，核無更正補報免罰之適用。案經復查及訴願均遭

駁回而告確定。 

該局特別提醒扣繳義務人，於所得稅法規定之法定期限內填報扣繳暨免扣繳憑單時，

務必「據實」填報，以免受罰。又民眾如有稅務疑義，可直接向就近之國稅局洽詢，

或於上班時間撥打免費服務電話 0800－000321，將有專人為您詳細解說。 

新聞稿聯絡人：法務二科黃稽核 06-2298098 

更新日期：106-08-08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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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個人因調職、非自願離職或其他非自願性因素出售 持有期間在 2年以下房

屋、土地，須符合財政部公告之情形，始得適用較低稅率課徵所得稅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表示，房地合一課徵所得稅制自 105年 1月 1日起施行，凡在中華

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出售屬於該制度課稅範圍之房屋、土地，依持有期間在 1年以內、

超過 1年未逾 2年、超過 2年未逾 10年、超過 10年，分別適用 45%、35%、20%及 15%

稅率。又因調職、非自願離職或其他非自願性因素交易持有在 2年以下之房屋、土地，

符合財政部公告情形者，得適用較低之 20%稅率課徵所得稅。 

該局說明，財政部 105年 3月 17日台財稅字第 10504516660號公告「所得稅法第 14

條之 4第 3項第 1款第 5目規定因調職、非自願離職或其他非自願性因素交易持有期

間在 2年以下之房屋、土地情形」如下： 

一、個人或其配偶於工作地點購買房屋、土地辦竣戶籍登記並居住， 

且無出租、供營業或執行業務使用，嗣因調職或有符合就業保險法第 11條第 3項

規定之非自願離職情事，或符合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 24條規定終止勞動契約，

須離開原工作地而出售該房屋、土地者。 

二、個人依民法第 796條第 2項規定出售於取得土地前遭他人越界建築房屋部分之土

地與房屋所有權人者。 

三、個人因無力清償債務（包括欠稅），其持有之房屋、土地依法遭強制執行而移轉

所有權者。 

四、個人因本人、配偶、本人或配偶之父母、未成年子女或無謀生能力之成年子女罹

患重大疾病或重大意外事故遭受傷害，須出售房屋、土地負擔醫藥費者。 

五、個人依據家庭暴力防治法規定取得通常保護令，為躲避相對人而出售自住房屋、

土地者。 

該局轄內甲君於 103年 10月 10日買賣登記取得 A房地，買賣總價 5,000,000元，嗣

於 105年 2月 10日以總價 5,400,000元出售移轉登記與乙君，經減除取得、改良及移

轉而支付等相關費用 100,000元，申報課稅所得額 300,000元，按稅率 20%，繳納稅額

60,000元，經該局以其持有 A房地期間超過 1年未逾 2年，按適用稅率 35%，核定應

納稅額 105,000元，補徵稅額 45,000元。甲君主張其遭他人倒債，經濟陷入困境而向

銀行申請貸款，嗣因無力清償債務始出售 A房地，屬非自願性因素而出售房地，應適

用較低稅率 20%。惟查甲君係因其與第三人之買賣行為而移轉 A房地所有權，非因強制

執行而移轉所有權，與財政部公告非自願性因素交易持有期間在 2年以下房屋、土地

之情形有別，不得適用較低稅率 20%課徵所得稅，復查予以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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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局提醒民眾，個人自 105年 1月 1日起出售之房屋、土地，係於 103年 1月 1日之

次日以後取得，且持有期間在 2年以下，或屬 105年 1月 1日以後取得者，應依規定

於所有權移轉登記之次日起算 30日內計算交易所得，按規定之稅率計算繳納應納稅

額，並向稽徵機關辦理個人房屋土地交易所得稅申報，以免受罰。民眾如有任何疑問，

可撥打免費服務電話 0800-000321，該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新聞稿聯絡人：法務二科古智文 

電話：（04）23051111轉 8215 

更新日期：106-08-08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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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消費夠力 營業稅上半年增 3% 

2017-08-08 05:08 經濟日報 記者林潔玲╱台北報導 

今年上半年營業稅稅收為 1,674 億元，年增率為 3.14%，上述金額並沒計入金

融營業稅。主要反映我國購買力提升，內需消費持續成長。 

我國稅收以營所稅、綜所稅為主，營業稅是第三大。而營業稅稅收來源有三

大類，其一為國稅局自徵，代表內需消費；其二為海關代徵，代表進口消費；

其三則是退稅數，包括外銷零稅率產品或進口資本財如固定資產購買廠房設

備等，因業者銷售的貨勞務為零稅率，若溢付進項稅額可向國稅局或海關申

請退稅。兩正一負的消長皆會影響營業稅表現。 

營業稅三稅源今年上半年皆成長，國稅局毛額年增 3.2%、海關代徵毛額年增

8.3%，退稅數也較去年成長 8.7%。 

但觀察近年國稅局自徵營業稅額部分，金額逐年上升，今年上半年更達到

1,605 億元，年增 3.2%、高於去年同期的 2.6%。官員指出，內需消費增加有

三種可能，例如同樣物品售價提高、消費者消費高價的產品增加，以及消費

者消費品項變多，皆會挹注銷售額，帶動營業稅收。 

而在海關代徵毛額部分，也力甩連兩年的衰退，在進口消費方面出現增加。

雖退稅數增加，但官員認為並非壞事，可能是外銷零稅率產品增加，或是進

口資材設備變多，可能反映的是進出口的活絡。 

整體來看，營業稅仍逐年成長。今年跨境電商首年度加入繳納營業稅行列，

雖金額占比小，但外界預估可望挹注不少營業稅收。 

學者認為，部分消費集中在下半年度，可能因消費比較多的節慶旺季回補，

例如越靠近年底也會有更多節慶節日，可以去彌補短徵的問題。而官員認為，

在經濟成長緩和復甦下，加上今年營業稅未指定用途全年預算數為 3,521.11

億元，低於去年的 3,546.09 億元水準，保守預估全年可望比預算數超徵。  

【2017/08/08經濟日報】@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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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透過網路社群銷售貨物，小心遭補稅裁罰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表示，近來發現有愈來愈多的個人利用社交網路如 Facebook、LINE

等建立社團或群組，吸引消費者加入，常態性提供商品銷售訊息，從事營利行為，因

未辦理稅籍登記而遭國稅局補稅處罰。 

該局進一步說明，按財政部發布的「網路交易課徵營業稅及所得稅規範」及台財稅字

第 09404577950號函釋，凡在中華民國境內利用網路銷售貨物或勞務之營業人，除業

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28條辦竣稅籍登記，或符合同法第 29條得免辦稅籍

登記者，以及網路交易銷售貨物或勞務平均每月營業額未達營業稅起徵點(自 96年 1

月 1日起，銷售貨物為 8萬元、銷售勞務為 4萬元)暫免辦理者外，應於開始營業前向

主管稽徵機關申請稅籍登記。 

國稅局特別提醒，個人利用網路平台，銷售貨物達 8萬元或勞務達 4萬元者，請儘速

向戶籍地或居住地所在國稅局辦理稅籍登記，以免因被檢舉或被查獲而遭補稅及處

罰。【#306】 

新聞稿提供單位：審查三科 職稱：股長 姓名：陳秀珠 

聯絡電話：（07）7256600分機 8630 

更新日期：106-08-08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高雄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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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勞部認定客運駕駛工時 

2017-08-08 05:08 經濟日報 記者葉卉軒／台北報導 

「一例一休」7 月起進入檢查期，針對遊覽車客運業駕駛的工時認定，勞動部

特別訂定「遊覽車駕駛工作時間檢查參考指引」，希望齊一遊覽車客運駕駛

工時的檢查尺度。 

勞動部職安署表示，實務上有關駕駛工作時間的認定，除行車（手握方向盤）

時間外，亦包括熱車時間、洗車時間、加油時間、保養時間、待命時間、處

理旅客或旅行業者偶發需求或其他在雇主指揮監督下從事相關工作的時間。 

因此，諸如行程安排緊湊的旅遊團、進香團等，因部分旅客可能選擇於車上

休息，駕駛必須看顧車輛，又或者因行程耽誤、車輛維修、接受政府單位檢

查等需於定點等待，使得駕駛無法自行運用該段時間且行動受拘束等態樣，

均宜審酌事實認定為工作時間。  

【2017/08/08經濟日報】@ http://udn.com/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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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境外電商營業人匯款繳納營業稅應注意事項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境外電商營業人 106年 5-6月(首期)營業稅已完成申報案件

計 45家(申報有應納稅額計 43家、無應納稅額計 2家)，申報應納稅額計新臺幣 4億

2,200萬餘元。經統計境外電商營業人以匯款方式繳納稅款計 35家，餘 8家係透過境

內代理人列印附條碼繳款書至代收稅款金融機構完成繳納。 

該局進一歩說明，利用匯款方式繳納營業稅之境外電商營業人，應依「境外電商營業

人專戶繳納營業稅匯款說明」（附件 1）填寫各項匯款資訊，並於繳納期間屆滿前將應

繳稅額匯入臺灣銀行城中分行該局 301專戶。為方便境外電商營業人自其所在國家或

地區之金融機構匯入當期申報應納稅額之等值外幣，該局特在臺灣銀行城中分行開立

301專戶，並由該分行利用電文回覆境外電商營業人其匯入當日之匯率、應繳手續費或

其他費用，再依電文提示應匯入之外幣金額。當境外電商營業人匯入款項時，臺灣銀

行城中分行即以匯入匯款通知書通知該局確認，經確認後該局開立支票及繳款書至代

收稅款金融機構繳納稅款。 

該局指出，境外電商營業人首期營業稅，有部分未能正確填寫受款人帳號、戶名或收

費明細(應填載為 OUR誤填為 SHA)或未以電文方式向該 301專戶承辦銀行洽詢其應繳新

臺幣之等值外幣金額，致有短繳稅款及轉帳處理手續費情形。短繳稅款部分，該局將

依規定辦理補徵；另短繳匯款轉帳處理手續費部分，該局將通知境外電商營業人或其

代理人於繳納下期(7-8月)營業稅時一併補繳。 

該局貼心提醒，為避免逾期繳納或短繳稅款致增加滯納金負擔，籲請境外電商營業人

正確填寫匯款資料並向 301專戶承辦銀行洽詢折算等值新臺幣之外幣金額，該局已彙

整本期「境外電商營業人匯款繳納營業稅異常態樣分析表」（附件 2）及「手續費收費

明細表」（如附件 3），並置於該局網站境外電商專區/繳稅說明項下供境外電商營業

人或其代理人參考運用。 

（聯絡人：徵收科曾股長；電話 2311-3711分機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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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更新日期：106-08-08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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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學者：民眾可能吃老本 

2017-08-08 05:08 經濟日報 記者林潔玲╱台北報導 

國內消費力道增加，主要仍連動經濟成長率，以名目國內生產毛額（GDP）成

長率來看，與國民可支配所得成長率走勢相輔相成。但在去年出現消費成長

大於可支配所得的成長，學者粗估，在資本累積緩慢之下，消費成長增幅大，

顯示所得支付消費是透過財富的累積，可能是「吃老本」局面。 

根據主計總處資料，近十年以來除 2009 年因金融海嘯影響，名目 GDP 與營業

稅以及國民可支配所得、國民消費等皆出現衰退，之後的年度可支配所得與

消費皆為正成長，而在 2011~2012 年出現國民消費成長率大於可支配所得成

長率，在三年後的 2016 年同樣出現消費成長大於所得成長。 

台經院副院長邱俊榮表示，影響消費的因素很多，例如利率、薪資所得、財

富累積等，利率近年變動不大，薪資所得漲幅也有限，在所得不高但消費力

強之下，消費的可能來自財富效果。 

但必須留意的是，消費力若持續大於所得成長，再過五到十年經過幾代，可

能就沒有家庭財富的利基。  

【2017/08/08經濟日報】@ http://udn.com/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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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檢舉逃漏稅，未必有獎金可拿 

高雄國稅局表示，傳播媒體多元的今天，民眾透過網路、電視、報章雜誌等可取得各

項公開資訊，如實價登錄之房屋交易概況，網路經營的賣家資訊等，若僅係依查得之

公開資訊，未提供被檢舉人具體的逃漏稅事實及證據就向國稅局提出檢舉，即便事後

經查證漏稅屬實，民眾也沒獎金可拿喔! 

該局進一步說明，民眾檢舉逃漏稅想要領取奬金，除須具名外，還要不具公務員身分，

未參與逃漏稅，也不是執行稅賦查核人員之三等親以內親屬，同時要提供被檢舉人具

體的逃漏稅事實和可供偵查之具體證據，國稅局因該事證緝獲違章漏稅而予以補稅處

罰，在被檢舉人繳清罰鍰後，將依財務罰鍰處理暫行條例第 3條及第 4條規定，就罰

鍰金額 20%且每案不超過新臺幣 480萬元提撥舉發人獎金，然如被舉發人符合免罰規

定，那也沒有獎金可發放。 

國稅局提醒民眾，舉發逃漏稅，不是只要提供被檢舉人名稱及住址就可領獎金，必須

詳述逃漏稅事實和提供具體證據，例如：交易時間、地點、對象、金額及付款證明等

事證，經查明屬實處罰確定後，國稅局才會依前開規定，在被檢舉人繳清罰鍰後，通

知檢舉人具領獎金。【#303】 

聯絡電話：（07）7256600分機 8630 

更新日期：106-08-08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高雄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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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營利事業對「2017臺北世界大學運動會」之捐贈，屬對各級政府之捐贈，

不受金額之限制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2017年夏季世界大學運動會」(以下簡稱世大運)將於本(106)

年 8月 19日至 8月 30日在臺北市舉行，這是我國有史以來第一次獲得最高層級、最

大規模綜合性賽事的主辦權，營利事業對本次臺北市政府籌辦世大運之捐贈，如取得

臺北市政府體育局開立之收據，屬對各級政府之捐贈，可依所得稅法第 36條第 1款規

定列報捐贈費用，且不受金額限制。 

該局指出，另外依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 79條第 1項第 1款規定，營利事業為協

助國防建設、慰勞軍隊、對各級政府、合於運動產業發展條例第 26條、災害防救法第

44條之 3、中小企業發展基金之捐贈及經財政部專案核准之捐贈，不受金額限制。我

國長期以來推展體育運動，營利事業捐贈下列體育運動發展事項之支出，不僅可以捐

贈費列支，而且不受金額之限制： 

一、捐贈經政府登記有案之體育團體。 

二、培養支援運動團隊或運動員。 

三、推行事業單位本身員工體育活動。 

四、捐贈政府機關及各級學校興設運動場館設施或運動器材用品。 

五、購買於國內所舉辦運動賽事門票，並經由學校或非營利性之團體捐贈學生或弱勢

團體。 

該局特別提醒營利事業，列報捐贈體育運動發展事項之支出，請依行政院體育委員會

(現已改制為教育部體育署)及財政部於 101年 5月 23日會銜發布之「營利事業捐贈體

育運動發展事項費用列支實施辦法」，及教育部體育署於 102年 2月 23日發布之「教

育部體育署辦理營利事業捐贈體育運動發展事項費用列支證明申請及審核作業要點」

等規定，取得相關證明文件及支出憑證，並於辦理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時依規定

格式填報，始可核認該費用。 

該局也藉此機會呼籲營利事業多加利用此一租稅優惠措施，參與運動產業之推展，以

提升我國之競爭力、國際形象與能見度。 

（聯絡人：審查一科許審核員；電話 2311-3711分機 1211） 

更新日期：106-08-08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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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營業人銷售之商品屬已經加工之農、林、漁、牧產物、副產物時，請勿將

應稅統一發票誤開為免稅統一發票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邇來接獲民眾詢問量販店、便利商店或透過網路商店銷售烏

魚子、茶葉蛋或冷凍薯條等食品，究竟應開立應稅或免稅統一發票呢？ 

該局說明，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以下簡稱營業稅）相關規定，營業人銷售

未經加工或僅經屠宰、切割、清洗、去殼或冷凍等簡單處理，不變更原始性質，且非

以機具裝瓶(罐、桶)固封之農、林、漁、牧產物及副產物，免課徵營業稅，倘該產物

及副產物經加鹽、日曬、烘乾處理或經繁複製造等步驟成為加工食品，已非屬「未經

加工之生鮮農、林、漁、牧產物、副產物」之免稅貨物範圍，除農、漁民銷售其自行

收穫、捕獲的農、林、漁、牧產物、副產物外，應依規定開立應稅統一發票並報繳營

業稅。 

該局舉例說明，便利商店銷售之雞蛋，係屬營業稅法第 8條第 1項第 19款所稱「未經

加工之生鮮農、林、漁、牧產物、副產物」之畜產物，應於銷售時開立免稅統一發票，

如將雞蛋加入茶業、滷包及醬油等材料，滷製成茶葉蛋，既經煮熟處理，其於銷售時

則開立應稅統一發票。另外，市售冷凍薯條係經過繁複製造步驟之加工食品，其性質

與生鮮馬鈴薯不同，已非屬免稅貨物範圍。冷凍蔬菜如需經殺菁處理且未變更其原始

性質者，可免徵營業稅，但如經包裝之混合或冷凍什錦蔬菜，因具與其他貨物或勞務

併同銷售之性質，不得免徵營業稅。 

該局提醒，營業人銷售之商品如有未經加工或已經加工之農、林、漁、牧產物、副產

物時，應多加留意勿將應稅統一發票誤開為免稅統一發票，如因此構成漏稅，除補稅

之外還會受罰，得不償失。 

（聯絡人：審查四科林股長；電話 2311-3711分機 2510） 

更新日期：106-08-08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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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贈與農地要免稅不可不知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農業用地經依法律變更為非農業用地後，須同時取得(1)都市

計畫主管機關核發符合農業發展條例第 38條之 1第 1項規定情形之證明，及(2)農業

主管機關核發該土地作農業使用證明書，所贈與之該農業用地，始得申請適用不計入

贈與總額而免徵贈與稅。 

該局指出，農業發展條例第 38條第 2項規定，作農業使用之農業用地及其地上農作物，

贈與民法第 1138條所定繼承人（即直系血親卑親屬、父母、兄弟姊妹或祖父母）者，

其土地及地上農作物之價值，免徵贈與稅。故贈與人為一般農地之贈與，經向農業主

管機關取得「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證明書」（核發單位：市政府區公所）後，即可申

請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20條第 1項第 5款規定不計入贈與總額而免徵贈與稅。若所贈

與之土地原屬農業用地，惟已依法變更為非農業用地，縱變更後仍合法持續為農業使

用者，除檢具該土地作農業使用證明書（核發單位：市政府產業發展局）外，應另取

得都市計畫主管機關核發該土地符合農業發展條例第 38條之 1第 1項第 1款或第 2款

規定之證明，始可申請適用免徵贈與稅。 

該局舉例說明，贈與人甲於 104年贈與土地與胞弟乙，並檢附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

核發之「土地作農業使用證明書」，向該局申請適用不計入贈與總額，嗣經該局查得

系爭土地已由農業用地變更為非農業用地，乃向都市發展局查詢，發現系爭土地並不

符合農業發展條例第 38條之 1第 1項各款情形之一，遂依法發單補徵贈與稅。 

該局呼籲，多數納稅義務人誤認贈與作農業使用之土地，僅取得農業主管機關出具之

農業使用證明書即可符合免徵贈與稅規定，疏未查明該土地是否經依法由農業用地變

更為非農業用地，而應另檢附都市計畫主管機關出具之證明，始得適用免徵贈與稅之

規定。故納稅義務人在贈與土地時，應先瞭解相關免稅規定並取得完備之證明文件，

避免不符合免稅規定而遭核定補徵。 

（聯絡人：法務二科林稽核；電話 2311-3711分機 1903） 

更新日期：106-08-08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